
在华马来西亚(Malaysia)领事馆盖章

产品名称 在华马来西亚(Malaysia)领事馆盖章

公司名称 深圳市杰鑫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份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厦门火炬高新区软件园三期溪西山尾路91号1110
室之一（）注册地址

联系电话 13714638883 13714638883

产品详情

在华马来西亚(Malaysia)领事馆盖章

领事认证的作用: （一）、通过领事认证证明出口商所提交的单据文件上的印章及签字真实。 （二）、
通过领事认证，可以使被认证的单据文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发生法律效力，并被进口国有关机构（
如贸易主管部门、海关、银行等）所承认和接受。 （三）、通过领事认证可以使进口国的驻华使馆对我
国与其贸易进行统计和审查，特别是就进口国实行特殊贸易政策的货物实施审查并加以控制（如禁止或
限制进口、反倾销等）。而且通过领事认证可以防止商人的伪造诈骗、弄虚作假和逃税行为。 （四）、
由于领事认证费用较高，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一种非关税性贸易壁垒，也可以达到变相限制进口的
目的。同时，通过领事认证收取认证费用，也可以增加使领馆的收入。

什么时候需要办理使馆认证？ 按照国际惯例和中国领事实践，我国公民在国外学习、工作、居住，或是
在国内办理出国签证时，常需要使用一些由国内公证处出具的涉外公证书，如出生公证、未受刑事处分
公证、授权委托书公证、合同公证等等。这些公证书在送国外〔或外国驻华使（领）馆〕使用前一般需
要办理使馆认证；中国企业法人因境外经贸活动需要，常需向官方机构申请原产地证、发货清单、形式
、规格证明、重量证明、装箱单、提单、保险单等，或向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原产地证明、商
品检验证明书、动植物出口检疫证明书等，这些文书在发往国外使用前，一般也需办理领事认证。
反过来，外国有关文书在送中国使用前，也需办理相应的使馆认证。

已经在外国的涉外公证书，是否可以向我国驻外使领馆申办领事认证？ 我国驻外使领馆不掌握国内公证
处或其他出证机构的签字或印章备案，不便核实文书真伪，因此原则上不受理国内出具的公证书或其他
文书的认证申请。当事人应将文书送回国内，按正常程序补办认证处或外交部委托的地方外办的领事认
证和文书使用国驻华使领馆的认证手续。

产地证大使馆认证盖章需注意的地方：
A:产地证中第l栏与第11栏的公司名称必须相符，CI上公司名称与所盖公司也需相符。
B:产地证中第6-10栏的内容如有错不能更改、只能重新出单。 C:香港有特殊要求：产地证第1栏，不管是
代理公司还是香港公司！都需要填公司名以及地址；唛头以及品名不能出现不能翻译的英文或是公司LO
GO. D:产地证签发日期不能早于CI日期。 E:收货人要有详细公司名及地址；



F:产地证第8栏，要求打四位,但根据信用证客户要求打六位、八位、十位等双数也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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